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许学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0,022,908 99.9986 800 0.001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0,022,908 99.9986 800 0.001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0,022,908 99.9986 800 0.001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 关 于 公 司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622,908 99.8717 800 0.1283 0 0.0000 

2 《 关 于 公 司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622,908 99.8717 800 0.128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622,908 99.8717 800 0.128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 1、2、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林、黄晓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9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